FHL M R RAT A
1124 & % ff &+ % %3055
O A ERBERTHERG AP

/2‘ Llj“mk ;/‘g_:.g-_j‘_
P

M R A r“i'zl}‘

ZEEF-RUNEN
FRREA R

A g A F R ?%%%&i:’jﬁA§%%@H2
ﬁ5- 9p Apull2E B % F” FOLAE G A kA R AR
ARII4ELL? 26F 3 i@ HEm & B 0 B e T

B B
- ~FPRBw o

S HECFFEH R ATERLL00d P ARF R

7z 2d
- SHFIFA4RIFI 3R G

HFﬁAﬁ% EYRIRGEABRTRRERE RFAF R A
FO(TAET AR ) AEFER (TR 1,427,516~ 0 %
pARIYEY? JpA P ok o 423 #E 15380003 &
ﬂé~%ﬁ@%3983afgn%%aw’4%fwﬁw:iﬂ»ﬁL
]$’.W§u§% @#4~ b g 97E B 3 5 3560

%i» i Tk SATFREFNEGRIAGE £
% f;ﬁf‘ %]fq”wzl‘mﬁ%ﬁé’%%ﬁ)ij*{—? 5 3592511 &
B_(’W]L,?iif RiE) e ﬁi‘/ﬁa‘fﬁfﬂ“%&? 26 p #-
,ﬁaﬁ FREERPEE - R R E L

ﬁ;
\- \

—R

ki



>¢

N
%

( ) 113# 8% 28 P
FILG G U@ o L r AT ]08E P45 ’“ﬁé&
Ao AR PR R R R OEER AR TN Y
éﬁ(fffﬂ%?)%”w%(fﬁﬁip”w%>’i
EEALIRE 22 —”1084&1” 17p #3108 & P 3§ 5
#8105 &4 (T ISR L) o brliEE S
5%1%ﬁ2@19%m Bk AR hEE R K
Ak

Sgptmiyd (LHFEFTH
dodt &£ RAGS ?i%/*%

ER P RR D e L AR
*& ’éﬂﬁ;“‘ﬂ”% ES

;b'_; A oo
\13424L§%&1ﬁ%5¢u ﬁi%%%%ﬁzﬁi
Fodt o £ ded o iR T2 F1220F R T REIFF I
SR e B EAPN S IE Al SO o R EE P B

T’Mﬁ##&éﬁ%#%i%‘ﬁéi&ﬂ%%ﬁﬂié

B AN A TR o X F] IR A REER TR D)
EoEBNERAFEL, A F 109 )i”%fm}‘i* % 53601
BT 7 0 11 E6Y 24P P &4 0 B L
TR 32,3832 RN A o ’I”’?F\?ﬁTg 26+~
FAeB- e 4 0 BFBEPM 2T BRIV LHEINNE
TR T LI o PR A4 A B N

WhiHs %
ZE O FAINERNAE A A F 212887 2p Fed 2

defo o s~ fePm b (THY % ﬁﬁﬁiﬁifi) o Bk
LHEFFES IILE RIA S FL s o dfia i
o 108 E BN 21, TI6~30A & 5 ;;:‘ 3 (L2

-



EEE AN
397 ¥ el )

i

A9 A )]-}L,# S E{'&‘*M,
FFE A dode ¢ £

iR fE
% 2 55
2 iiiﬁ (

_ > 2 % 2, /l,‘
/2‘ ]Ifl:» E3 FP j’\ﬂ:p{r\n “X “;’.‘ o

Wed 52T PR
L
wll12#47 25p 3
T
B LA T A
B 38

y

T AAR L PFA - INERIE - IRPTIRZ )L

W, 716~ 3 2 304

v
ﬁ@’a/

Y
p

ﬁ%ﬁiﬁiﬁﬁ@@,v

Sy > “
¥ 7?1:?% 4

F;DMT‘5+

1
IR PED T
WMAEFEIN o e WX ET IR
FEF WAL IFA A2 2F o b2
*’%W:H@

%f%ﬂﬁWk#Ei

o (D) F B AR VA o A

g_ :
Az
7,

2,

%

¥
# SRR
B 7

’4:

3

\
\'}"o

LFE ¥ %294-295F )

N E R RIS Aok P A L SRFE)AT

7 —

i 512208 97
£ Arded 2

F LU L TIEY

AE dode 4

¢ 0

A

ETE

3

o <
‘:’

L
PR A thEEGA R EIY 14p B HE
A B s AT AT R

ﬂ:f‘_‘”“ﬂ 5?@/’”TT%F52A°\£'P“Q\P‘/W £

»wf&-+ﬂﬁ%péi@
76 77 ~ 86— 94?) ’EJ‘M/F '?7
SOEEIBERT BEFT

Ea2ammrfl FEF L 2 F LA S ER TR

& 11092 B
24P B o

/\

<

%44 F 5536

01 5Ly 7 regy 7 » *0 111 # 6
L FE R 32,383 L R

A
2
A

i

ki



=]

A rdedr o AR ETY 260 PIETB A4 0 B E B
T AT AT B2 e REARRAA LM RER
& fePe o IR P ES I ]12# 37 160 BUER © 3R

\
|

17,
T

W
\-‘ 3
—_\

]

MERoP D AR PG L fRREF on PR REE
W EIY 14p HBEM L, BRI AT U

E AR QA MR AL ST R T IEATRGR A BB
7 _%%E IRESYIPHRFHRE  EANARNASY L
R A F R0 E Pt NS R
Lifded b4 S B L SHEES Y AT R

B FHRGEFEL ARG (LY RFRAFELE529

-30 ~ 38-39 ~ 61-62 ~ 76-77 ~ 86-95F ) o +¥ &L » ¥ %
FRAFEREZFPLIFAL F v A 'ﬁi*””ﬂ\*%:zz»* 2%

o pEFHRAFHRE P HEBERY T R PR ER
NP B L ET R AL F R AL ETRE 0 G
AR T RFFRAFER PR 0 FRA24 4
G FTH AR L11E RINA © F 3R A B 7
%’i%?ﬁo

\T

-~
- ‘-mT
-~
4

AR SR A G RAGL s e £ 4 R I RER
’fﬁdwf#A%% S PR AERE P2 L

MOEE W O O

¥
DO
o
=
(]
[u—
¢
vy
-
k!
~=
e
0.
34
\\’—'X‘
-l
_\_\\
o
«\-El"
i
S
N
\l“

PimEF e PrA24 Lo P S A2

-~

E I
g
I N . J% ok W
=

A \Eﬂ‘«‘ ;

*
i

I~

T\

-H

-\—\

SF
S
C
-
=
)

AEFFWE 43602 1% 35 449f'i~ EX 1I§ 3;,85 59
s H8TIES 1 » Ljdidrd 2 o
& A ] 114 & 12 ; 17 0
¥ i E e AL P P
eSS ,P’nu—}gr



Z  F Xpm
P RGZBRRANER o
LA (B 2F o
v = EY 23 114 = 12 g 17 2
FF ElEH
e
£ R J;*’Mf,ﬁffi” il R AN S ¥ 1] ¢ e d &
X ET ELELE+1]

108 330,000~ 328,284~ (& ;% 1 29,844|1, 716~

(3522 31| ~xll)

27 )
109 360,000~ 367,308 ~ (& 3% :30,609(0

~x12)
110 |360, 446~ 381,624~ (3% 3% 1 31,802x|0
12)

111 184,000~ 206, 262~ (& 5% © 33,628x|0

(381" »27|[6+4/30])

4P )

86, 000~ 64, 260~ (5 3% 22,418~ (21,735~

(3*5775p 3 [x[2+26/30])

9730p )
B 23,451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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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30號
上  訴  人  澕磐開發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徐建華  
被  上訴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訴訟代理人  林昀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薪資債權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5月9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2號民事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
　㈠上訴人徐建華曾積欠原債權人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渣打銀行）本金新臺幣（下同）1,427,516元，及自民國99年9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3.85％計算之利息、暨自99年9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之20％計算之違約金，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核發97年度司促字第35602號支付命令確定在案，經渣打銀行持以聲請強制執行而無結果，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乃換發98年度司執字第359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執行債權）。嗣渣打銀行於99年7月26日將系爭執行債權、擔保物權及一切從屬權利，讓與中華成長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嗣該公司與中華成長三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併後，以後者為存續公司，自108年7月1日合併基準日起由其概括承受，並更名為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即被上訴人），又於113年8月28日更名為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被上訴人於108年間持上開債權憑證，強制執行上訴人徐建華對上訴人澕磐開發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澕磐公司）薪資債權（下稱系爭薪資債權），並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08年1月17日核發108年度司執簡字第3815號扣押命令（下稱系爭扣押命令），詎上訴人澕磐公司於108年2月1日聲明異議，表示上訴人徐建華已離職，致未能獲償。
　㈡經被上訴人核算，系爭薪資債權金額應有440,259元。系爭扣押命令既未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撤銷，扣押命令不生失權效果，仍有拘束力，上訴人澕磐公司縱使擅自向上訴人徐建華清償，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規定，對被上訴人亦不生效力。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扣押命令所扣押之系爭薪資債權440,259元存在。
二、上訴人2人之答辯及上訴意旨略以：系爭薪資債權雖經系爭扣押命令扣押，但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在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範圍內，不得強制執行，則其扣押之金額應扣除上訴人徐建華及其親屬必要生活費用，如附表所示。又因上訴人徐建華積欠牌照稅、罰鍰等，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以109年度牌稅執字第53601號辦理行政執行，於111年6月24日核發扣押命令，將系爭薪資債權在32,383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並於同年7月26日核發收取命令，准許移送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逕行收取，經上訴人2人分期繳納清償完畢，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乃於112年8月2日撤銷其扣押命令、收取命令（下稱另案行政執行事件）。是以，系爭薪資債權中111年度部分已因上訴人澕磐公司清償而消滅，現僅108年度部分之1,716元部分尚存在等語（上訴人2人表明其主張以在本院所述為準，則其等於原審之其他答辯理由，均不另記載）。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決確認系爭扣押命令在系爭執行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系爭薪資債權在23,451元之範圍內存在，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2人就其等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一項確認系爭扣押命令在系爭執行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系爭薪資債權逾1,716元存在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勞簡上卷第294-295頁）：
　㈠系爭執行債權之內容及執行經過，如被上訴人主張欄㈠所示。
　㈡系爭薪資債權原本之金額，經扣除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所定不得強制執行之金額後，為系爭扣押命令所扣押之金額如附表所示。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事實發生於第一審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雖提出上述另案行政執行事件之執行經過，作為新防禦方法，然原審是在112年4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於同年5月9日判決，而於另案行政執行事件中，上訴人徐建華係於同年3月14日與移送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信義分處、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協議分期繳納滯納金額，至同年8月1日始清償完畢，有分期筆錄、案款收據在卷足憑（見另案行政執行事件卷第76-77、86-94頁），則該清償之事實發生在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揆諸上開規定，應許可上訴人2人提出新防禦方法。
　㈡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因上訴人徐建華積欠牌照稅等，以109年度牌稅執字第53601號辦理行政執行，於111年6月24日核發扣押命令，將系爭薪資債權在32,383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並於同年7月26日核發收取命令，准許移送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信義分處、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逕行收取，然上述移送機關均於112年3月16日陳報：上訴人澕磐公司並未依上述收取命令解款等語。而上訴人徐建華於同年3月14日與移送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協議分期繳納滯納金額，至同年8月1日始清償完畢，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乃於同年8月2日撤銷其扣押命令、收取命令等情，有上述扣押命令、收取命令、陳報函文、分期筆錄、案款收據、撤銷執行命令函在卷足憑（見另案行政執行事件卷第29-30、38-39、61-62、76-77、86-95頁）。據此可見，另案行政執行事件之滯納金額是由上訴人徐建華本於義務人之地位，自行繳納而清償完畢，上述移送機關並未向上訴人澕磐公司收取系爭薪資債權以為受償，則系爭薪資債權自仍存在，不受另案行政執行事件之影響。是以，上訴人2人主張：系爭薪資債權中111年度部分已因上訴人澕磐公司清償而消滅等語，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扣押命令，在系爭執行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上訴人徐建華對上訴人澕磐公司之系爭薪資債權23,451元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據以判決准許，核無違誤。上訴人2人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均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85條第2項、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蒲心智
　　　　　　　　　　　　　　　　　　法　官　王沛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葉愷茹
附表
		年度

		上訴人徐建華之系爭薪資債權

		扣除必要生活費用金額

		系爭扣押命令扣押金額



		108

		330,000元
（計算2月份至12月份）

		328,284元（計算式：29,844元×11）

		1,716元



		109

		360,000元

		367,308元（計算式：30,609元×12）

		0



		110

		360,446元

		381,624元（計算式：31,802×12）

		0



		111

		184,000元
（計算1月份至7月4日）

		206,252元（計算式：33,628×[6+4/30]）

		0



		


		86,000元
（計算7月5日至9月30日）

		64,265元（計算式：22,418元×[2+26/30]）

		21,735元



		總計

		


		


		23,45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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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人  澕磐開發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徐建華  

被  上訴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訴訟代理人  林昀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薪資債權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

年5月9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2號民事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

　㈠上訴人徐建華曾積欠原債權人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渣打銀行）本金新臺幣（下同）1,427,516元，及

    自民國99年9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3.85％計算之

    利息、暨自99年9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之20％計

    算之違約金，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核發97年度司促字第3560

    2號支付命令確定在案，經渣打銀行持以聲請強制執行而無

    結果，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乃換發98年度司執字第3592號債權

    憑證（下稱系爭執行債權）。嗣渣打銀行於99年7月26日將

    系爭執行債權、擔保物權及一切從屬權利，讓與中華成長四

    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嗣該公司與中華成長三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合併後，以後者為存續公司，自108年7月1日合

    併基準日起由其概括承受，並更名為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即被上訴人），又於113年8月28日更名為凱基資

    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被上訴人於108年間持上開債權憑證

    ，強制執行上訴人徐建華對上訴人澕磐開發投資顧問有限公

    司（下稱澕磐公司）薪資債權（下稱系爭薪資債權），並經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08年1月17日核發108年度司執簡字第3

    815號扣押命令（下稱系爭扣押命令），詎上訴人澕磐公司

    於108年2月1日聲明異議，表示上訴人徐建華已離職，致未

    能獲償。

　㈡經被上訴人核算，系爭薪資債權金額應有440,259元。系爭扣

    押命令既未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撤銷，扣押命令不生失權效

    果，仍有拘束力，上訴人澕磐公司縱使擅自向上訴人徐建華

    清償，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規定，對被上訴人亦不生效力。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扣押

    命令所扣押之系爭薪資債權440,259元存在。

二、上訴人2人之答辯及上訴意旨略以：系爭薪資債權雖經系爭

    扣押命令扣押，但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在維持債務

    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範圍內，不得強制執行

    ，則其扣押之金額應扣除上訴人徐建華及其親屬必要生活費

    用，如附表所示。又因上訴人徐建華積欠牌照稅、罰鍰等，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以109年度牌稅執字第53601號辦

    理行政執行，於111年6月24日核發扣押命令，將系爭薪資債

    權在32,383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並於同年7月26日核發收

    取命令，准許移送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交通部公路總局

    臺北市區監理所逕行收取，經上訴人2人分期繳納清償完畢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乃於112年8月2日撤銷其扣押

    命令、收取命令（下稱另案行政執行事件）。是以，系爭薪

    資債權中111年度部分已因上訴人澕磐公司清償而消滅，現

    僅108年度部分之1,716元部分尚存在等語（上訴人2人表明

    其主張以在本院所述為準，則其等於原審之其他答辯理由，

    均不另記載）。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決確認系

    爭扣押命令在系爭執行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系爭薪資債權

    在23,451元之範圍內存在，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

    人2人就其等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一項

    確認系爭扣押命令在系爭執行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系爭薪資

    債權逾1,716元存在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

    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勞簡上卷第294-295頁）：

　㈠系爭執行債權之內容及執行經過，如被上訴人主張欄㈠所示。

　㈡系爭薪資債權原本之金額，經扣除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所定

    不得強制執行之金額後，為系爭扣押命令所扣押之金額如附

    表所示。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事實發生於第一審

    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

    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雖提出上述

    另案行政執行事件之執行經過，作為新防禦方法，然原審是

    在112年4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於同年5月9日判決，而於另

    案行政執行事件中，上訴人徐建華係於同年3月14日與移送

    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信義分處、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協議分期繳納滯納金額，至

    同年8月1日始清償完畢，有分期筆錄、案款收據在卷足憑（

    見另案行政執行事件卷第76-77、86-94頁），則該清償之事

    實發生在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揆諸上開規定，應許可上

    訴人2人提出新防禦方法。

　㈡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因上訴人徐建華積欠牌照稅等

    ，以109年度牌稅執字第53601號辦理行政執行，於111年6月

    24日核發扣押命令，將系爭薪資債權在32,383元之範圍內予

    以扣押，並於同年7月26日核發收取命令，准許移送機關臺

    北市稅捐稽徵處信義分處、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逕行收取，然上述移送機關均於112年3月16日陳報：上訴人

    澕磐公司並未依上述收取命令解款等語。而上訴人徐建華於

    同年3月14日與移送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臺北市交通事

    件裁決所、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協議分期繳納滯

    納金額，至同年8月1日始清償完畢，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

    分署乃於同年8月2日撤銷其扣押命令、收取命令等情，有上

    述扣押命令、收取命令、陳報函文、分期筆錄、案款收據、

    撤銷執行命令函在卷足憑（見另案行政執行事件卷第29-30

    、38-39、61-62、76-77、86-95頁）。據此可見，另案行政

    執行事件之滯納金額是由上訴人徐建華本於義務人之地位，

    自行繳納而清償完畢，上述移送機關並未向上訴人澕磐公司

    收取系爭薪資債權以為受償，則系爭薪資債權自仍存在，不

    受另案行政執行事件之影響。是以，上訴人2人主張：系爭

    薪資債權中111年度部分已因上訴人澕磐公司清償而消滅等

    語，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扣押命令，在系爭執行債

    權額範圍內，所扣押上訴人徐建華對上訴人澕磐公司之系爭

    薪資債權23,451元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據以判

    決准許，核無違誤。上訴人2人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均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85條第2項

    、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蒲心智

　　　　　　　　　　　　　　　　　　法　官　王沛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葉愷茹

附表

年度 上訴人徐建華之系爭薪資債權 扣除必要生活費用金額 系爭扣押命令扣押金額 108 330,000元 （計算2月份至12月份） 328,284元（計算式：29,844元×11） 1,716元 109 360,000元 367,308元（計算式：30,609元×12） 0 110 360,446元 381,624元（計算式：31,802×12） 0 111 184,000元 （計算1月份至7月4日） 206,252元（計算式：33,628×[6+4/30]） 0  86,000元 （計算7月5日至9月30日） 64,265元（計算式：22,418元×[2+26/30]） 21,735元 總計   23,45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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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法定代理人  徐建華  
被  上訴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訴訟代理人  林昀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薪資債權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5月9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2號民事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
　㈠上訴人徐建華曾積欠原債權人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渣打銀行）本金新臺幣（下同）1,427,516元，及自民國99年9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3.85％計算之利息、暨自99年9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之20％計算之違約金，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核發97年度司促字第35602號支付命令確定在案，經渣打銀行持以聲請強制執行而無結果，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乃換發98年度司執字第359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執行債權）。嗣渣打銀行於99年7月26日將系爭執行債權、擔保物權及一切從屬權利，讓與中華成長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嗣該公司與中華成長三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併後，以後者為存續公司，自108年7月1日合併基準日起由其概括承受，並更名為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即被上訴人），又於113年8月28日更名為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被上訴人於108年間持上開債權憑證，強制執行上訴人徐建華對上訴人澕磐開發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澕磐公司）薪資債權（下稱系爭薪資債權），並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08年1月17日核發108年度司執簡字第3815號扣押命令（下稱系爭扣押命令），詎上訴人澕磐公司於108年2月1日聲明異議，表示上訴人徐建華已離職，致未能獲償。
　㈡經被上訴人核算，系爭薪資債權金額應有440,259元。系爭扣押命令既未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撤銷，扣押命令不生失權效果，仍有拘束力，上訴人澕磐公司縱使擅自向上訴人徐建華清償，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規定，對被上訴人亦不生效力。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扣押命令所扣押之系爭薪資債權440,259元存在。
二、上訴人2人之答辯及上訴意旨略以：系爭薪資債權雖經系爭扣押命令扣押，但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在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範圍內，不得強制執行，則其扣押之金額應扣除上訴人徐建華及其親屬必要生活費用，如附表所示。又因上訴人徐建華積欠牌照稅、罰鍰等，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以109年度牌稅執字第53601號辦理行政執行，於111年6月24日核發扣押命令，將系爭薪資債權在32,383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並於同年7月26日核發收取命令，准許移送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逕行收取，經上訴人2人分期繳納清償完畢，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乃於112年8月2日撤銷其扣押命令、收取命令（下稱另案行政執行事件）。是以，系爭薪資債權中111年度部分已因上訴人澕磐公司清償而消滅，現僅108年度部分之1,716元部分尚存在等語（上訴人2人表明其主張以在本院所述為準，則其等於原審之其他答辯理由，均不另記載）。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決確認系爭扣押命令在系爭執行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系爭薪資債權在23,451元之範圍內存在，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2人就其等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一項確認系爭扣押命令在系爭執行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系爭薪資債權逾1,716元存在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勞簡上卷第294-295頁）：
　㈠系爭執行債權之內容及執行經過，如被上訴人主張欄㈠所示。
　㈡系爭薪資債權原本之金額，經扣除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所定不得強制執行之金額後，為系爭扣押命令所扣押之金額如附表所示。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事實發生於第一審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雖提出上述另案行政執行事件之執行經過，作為新防禦方法，然原審是在112年4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於同年5月9日判決，而於另案行政執行事件中，上訴人徐建華係於同年3月14日與移送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信義分處、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協議分期繳納滯納金額，至同年8月1日始清償完畢，有分期筆錄、案款收據在卷足憑（見另案行政執行事件卷第76-77、86-94頁），則該清償之事實發生在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揆諸上開規定，應許可上訴人2人提出新防禦方法。
　㈡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因上訴人徐建華積欠牌照稅等，以109年度牌稅執字第53601號辦理行政執行，於111年6月24日核發扣押命令，將系爭薪資債權在32,383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並於同年7月26日核發收取命令，准許移送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信義分處、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逕行收取，然上述移送機關均於112年3月16日陳報：上訴人澕磐公司並未依上述收取命令解款等語。而上訴人徐建華於同年3月14日與移送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協議分期繳納滯納金額，至同年8月1日始清償完畢，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乃於同年8月2日撤銷其扣押命令、收取命令等情，有上述扣押命令、收取命令、陳報函文、分期筆錄、案款收據、撤銷執行命令函在卷足憑（見另案行政執行事件卷第29-30、38-39、61-62、76-77、86-95頁）。據此可見，另案行政執行事件之滯納金額是由上訴人徐建華本於義務人之地位，自行繳納而清償完畢，上述移送機關並未向上訴人澕磐公司收取系爭薪資債權以為受償，則系爭薪資債權自仍存在，不受另案行政執行事件之影響。是以，上訴人2人主張：系爭薪資債權中111年度部分已因上訴人澕磐公司清償而消滅等語，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扣押命令，在系爭執行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上訴人徐建華對上訴人澕磐公司之系爭薪資債權23,451元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據以判決准許，核無違誤。上訴人2人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均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85條第2項、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蒲心智
　　　　　　　　　　　　　　　　　　法　官　王沛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葉愷茹
附表
		年度

		上訴人徐建華之系爭薪資債權

		扣除必要生活費用金額

		系爭扣押命令扣押金額



		108

		330,000元
（計算2月份至12月份）

		328,284元（計算式：29,844元×11）

		1,716元



		109

		360,000元

		367,308元（計算式：30,609元×12）

		0



		110

		360,446元

		381,624元（計算式：31,802×12）

		0



		111

		184,000元
（計算1月份至7月4日）

		206,252元（計算式：33,628×[6+4/30]）

		0



		


		86,000元
（計算7月5日至9月30日）

		64,265元（計算式：22,418元×[2+26/30]）

		21,735元



		總計

		


		


		23,451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30號

上  訴  人  澕磐開發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徐建華  

被  上訴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訴訟代理人  林昀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薪資債權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5月9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2號民事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

　㈠上訴人徐建華曾積欠原債權人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渣打銀行）本金新臺幣（下同）1,427,516元，及自民國99年9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3.85％計算之利息、暨自99年9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之20％計算之違約金，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核發97年度司促字第35602號支付命令確定在案，經渣打銀行持以聲請強制執行而無結果，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乃換發98年度司執字第359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執行債權）。嗣渣打銀行於99年7月26日將系爭執行債權、擔保物權及一切從屬權利，讓與中華成長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嗣該公司與中華成長三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併後，以後者為存續公司，自108年7月1日合併基準日起由其概括承受，並更名為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即被上訴人），又於113年8月28日更名為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被上訴人於108年間持上開債權憑證，強制執行上訴人徐建華對上訴人澕磐開發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澕磐公司）薪資債權（下稱系爭薪資債權），並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08年1月17日核發108年度司執簡字第3815號扣押命令（下稱系爭扣押命令），詎上訴人澕磐公司於108年2月1日聲明異議，表示上訴人徐建華已離職，致未能獲償。

　㈡經被上訴人核算，系爭薪資債權金額應有440,259元。系爭扣押命令既未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撤銷，扣押命令不生失權效果，仍有拘束力，上訴人澕磐公司縱使擅自向上訴人徐建華清償，依強制執行法第51條規定，對被上訴人亦不生效力。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扣押命令所扣押之系爭薪資債權440,259元存在。

二、上訴人2人之答辯及上訴意旨略以：系爭薪資債權雖經系爭扣押命令扣押，但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在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範圍內，不得強制執行，則其扣押之金額應扣除上訴人徐建華及其親屬必要生活費用，如附表所示。又因上訴人徐建華積欠牌照稅、罰鍰等，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以109年度牌稅執字第53601號辦理行政執行，於111年6月24日核發扣押命令，將系爭薪資債權在32,383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並於同年7月26日核發收取命令，准許移送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逕行收取，經上訴人2人分期繳納清償完畢，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乃於112年8月2日撤銷其扣押命令、收取命令（下稱另案行政執行事件）。是以，系爭薪資債權中111年度部分已因上訴人澕磐公司清償而消滅，現僅108年度部分之1,716元部分尚存在等語（上訴人2人表明其主張以在本院所述為準，則其等於原審之其他答辯理由，均不另記載）。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決確認系爭扣押命令在系爭執行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系爭薪資債權在23,451元之範圍內存在，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2人就其等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一項確認系爭扣押命令在系爭執行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系爭薪資債權逾1,716元存在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勞簡上卷第294-295頁）：

　㈠系爭執行債權之內容及執行經過，如被上訴人主張欄㈠所示。

　㈡系爭薪資債權原本之金額，經扣除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所定不得強制執行之金額後，為系爭扣押命令所扣押之金額如附表所示。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事實發生於第一審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雖提出上述另案行政執行事件之執行經過，作為新防禦方法，然原審是在112年4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於同年5月9日判決，而於另案行政執行事件中，上訴人徐建華係於同年3月14日與移送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信義分處、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協議分期繳納滯納金額，至同年8月1日始清償完畢，有分期筆錄、案款收據在卷足憑（見另案行政執行事件卷第76-77、86-94頁），則該清償之事實發生在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揆諸上開規定，應許可上訴人2人提出新防禦方法。

　㈡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因上訴人徐建華積欠牌照稅等，以109年度牌稅執字第53601號辦理行政執行，於111年6月24日核發扣押命令，將系爭薪資債權在32,383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並於同年7月26日核發收取命令，准許移送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信義分處、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逕行收取，然上述移送機關均於112年3月16日陳報：上訴人澕磐公司並未依上述收取命令解款等語。而上訴人徐建華於同年3月14日與移送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協議分期繳納滯納金額，至同年8月1日始清償完畢，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乃於同年8月2日撤銷其扣押命令、收取命令等情，有上述扣押命令、收取命令、陳報函文、分期筆錄、案款收據、撤銷執行命令函在卷足憑（見另案行政執行事件卷第29-30、38-39、61-62、76-77、86-95頁）。據此可見，另案行政執行事件之滯納金額是由上訴人徐建華本於義務人之地位，自行繳納而清償完畢，上述移送機關並未向上訴人澕磐公司收取系爭薪資債權以為受償，則系爭薪資債權自仍存在，不受另案行政執行事件之影響。是以，上訴人2人主張：系爭薪資債權中111年度部分已因上訴人澕磐公司清償而消滅等語，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扣押命令，在系爭執行債權額範圍內，所扣押上訴人徐建華對上訴人澕磐公司之系爭薪資債權23,451元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據以判決准許，核無違誤。上訴人2人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均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85條第2項、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蒲心智

　　　　　　　　　　　　　　　　　　法　官　王沛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葉愷茹

附表

年度 上訴人徐建華之系爭薪資債權 扣除必要生活費用金額 系爭扣押命令扣押金額 108 330,000元 （計算2月份至12月份） 328,284元（計算式：29,844元×11） 1,716元 109 360,000元 367,308元（計算式：30,609元×12） 0 110 360,446元 381,624元（計算式：31,802×12） 0 111 184,000元 （計算1月份至7月4日） 206,252元（計算式：33,628×[6+4/30]） 0  86,000元 （計算7月5日至9月30日） 64,265元（計算式：22,418元×[2+26/30]） 21,735元 總計   23,451元 





